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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19-098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调整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海

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关于解决与上市

公司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海垦控股集团拟对其作出的原解决同业竞争承

诺的履行期限进行延期。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分别召开五

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和五届十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海南橡胶关于控股股东调

整承诺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承诺内容 

为有效解决海垦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 HSF（S）Pte.Ltd.收购 KM 公司及 ART

公司部分股权而与公司产生的潜在同业竞争，海垦控股集团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出具了《关于解决与上市公司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 

1、在满足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降低上市公

司收购风险的基础上，海垦投资控股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30 个月内，将全

资子公司 HSF(S)Pte.Ltd.持有的 KM 公司和 ART 公司全部股权优先转让给本公司。 

2、如本公司行使优先受让权，但因审批等原因不能完成股权转让交易，海

垦投资控股承诺将自确定不能完成股权转让交易之日起 30 个月内完成向非关联

第三方转让全资子公司 HSF(S)Pte.Ltd.持有的 KM 公司和 ART 公司全部股权。 

3、如本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海垦投资控股承诺将自本公司明确放弃优先

受让权之日起 30 个月内完成向非关联第三方转让全资子公司 HSF(S)Pte.Ltd.持

有的 KM 公司和 ART 公司全部股权。 

4、在海垦投资控股转让全资子公司 HSF(S)Pte.Ltd.持有的 KM 公司和 ART

公司全部股权前，海垦投资控股同意将全资子公司 HSF(S)Pte.Ltd.持有的 KM 公

司和 ART 公司股权委托给本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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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诺执行情况及承诺调整原因 

海垦控股集团已根据承诺将全资子公司 HSF(s)Pte.Ltd.持有的 KM 公司和

ART 公司全部股权的管理权委托给公司，并为股权转让进行了整合等准备工作。

海垦控股集团收购后，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迷，KM 公司经营改善不及预期，其

近年盈利能力远低于 2017 年水平，且中短期内仍存在业绩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截至目前天然橡胶行业供需状况仍未明显改变，KM 公司业绩仍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现阶段注入上市公司不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KM 公司是印尼最大的天然橡胶加工集团，收购其股权对公司做大做强橡胶

主 业 ， 增 强 资 源 控 制 力 等 方 面 具 有 重 要 战 略 意 义 ， 因 此 拟 通 过 受 让

HSF(s)Pte.Ltd.持有的 KM 公司和 ART 公司全部股权，以进一步整合全球天然橡

胶资源，并为此进行了相关准备工作。 

基于上述情况，交易双方认为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条件尚不够成熟，为继续

支持公司整合全球资源，做大做强天然橡胶产业，同时降低上市公司整合风险，

海垦控股集团拟延长承诺履行期限。 

三、本次承诺调整内容 

截至当前，海垦控股集团关于解决与上市公司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原承诺尚

未履行完毕。为推动承诺的继续履行，有效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维护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同时，鉴于天然橡胶行业周期较长，KM 公司盈利能力的改善除

依赖自身管理提升外，也需要行业状况有所改善，预计需要的时间周期较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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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延长承诺期限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延长承诺履行期限，是基于目前实际情况、从维护上市公司权

益角度作出的，有助其进一步有效解决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控股股东调整承诺的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在原承诺期内已根据承诺将相应股权委托给公司管理，双方均

为解决同业竞争进行了整合等准备工作。受行业因素影响，标的资产业绩不稳定，

现阶段收购确实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鉴于标的资产对公司发展主业具重要

战略意义，且调整承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因此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六、监事会意见 

与会监事认为：本次控股股东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在控股股东任职的监

事已回避表决，会议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该事项。 

七、备查文件 

1、海南橡胶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海南橡胶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海南橡胶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4、海垦控股集团出具的《海垦控股集团关于解决与上市公司潜在同业竞争

问题的承诺》。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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